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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书
 
在学校社会管理综合治理、深化“平安校园”建设工作总框架下，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负总责。
学校与各学院（部门）第一责任人签订《江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书》。
学院（部门）实验室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的主要职责为：
1.落实实验室安全分管领导和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，健全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；
2.建立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（包括操作规程、应急预案等）；
3.制定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；
4.实行实验室准入制度，落实本单位科研和实验项目安全环保状况的评价和审核工作；
5.组织开展安全教育、培训及演练；
6.组织实验室安全检查，实行月查制度，并组织落实安全隐患的整改等。
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，按照《江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（试行）处理。
本责任书有效期为 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年  月  日止。此间如有人事变动，由继任者履职。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签约双方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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